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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行，使得国际体育仲裁院( CAS) 为中国人民所熟知。事实上，由于国际体育纠纷金字塔

式的解决模式，CAS 仲裁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方式，所以对我国 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问题也渐为人

们所关注。但这一问题却终究不能成为热点，原因是 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具有不同于传统国际商事仲裁的的独有

特点，在实践中没有 CAS 仲裁裁决被推翻的案例，这使得对 CAS 仲裁司法监督问题的研究在我国遭受质疑，但对这

一问题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主要是为我国体育仲裁司法监督的构建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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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Expl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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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China，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AS) is known well by Chinese people． With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Olympic movement，CAS arbitration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res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So，more
close concern is paid to the issue of the judicial surveillance on the arbitration of CAS in China． However，this issue eventu-
ally cannot become the research hotspot ow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udicial supervision on the CAS arbitration in theory
and the Chinese court’s positive attitude to the CAS arbitration in practice． The lack of cases makes the research on judicial
supervision of the CAS arbitration being questioned in China． In fact，it is meaningful to research on this issue，we can get
ideas to construct judicial supervision of Chinese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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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运动提供了解决国际体育纠纷的基本

框架，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纠纷解决模式，由于运

动员隶属俱乐部，俱乐部隶属国内体育单向联合会，

国内体育单向联合会隶属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而

现在大部分重要的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都接受 CAS
的管辖，所以运动员如果对层层申诉结果不服可要

求 CAS 仲裁。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不断发展，CAS
已经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体育仲裁机构。仲裁的民

间性决定了其必须接受司法监督，CAS 仲裁亦不能

例外。面对 CAS 仲裁在体育仲裁中越来越重要的

地位，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问题也逐渐引人关注，但

对这一问题研究始终受到实践中案例缺乏的桎梏，

对其研究的意义也一度受到质疑。

1 我国 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问题实践和理

论状况

关于我国 CAS 仲裁司法监督的法院实践状况，

目前尚没有案例，我国迄今没有一起法院干涉仲裁

裁决的案件。在国外法院的实践中，只有瑞士法院

接受过一些案件，其他国家法院实践只有澳大利亚

法院的 Raguz 案，而该案法院最终判决对该争议没

有管辖权，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关于我国 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问题理论研究

状况，目前，笔者搜集到的资料中，专门研究国际体

育仲裁司法监督的文章只有一篇，即周江的《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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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育仲裁的司法监督问题》。在各种体育法教

材中，均未见对该问题的论述。专著方面主要有 3
本，即黄世席的《国际体育争议解决机制研究》，郭

树理的《体育纠纷的多元化救济机制探讨》和《国际

体育仲裁的理论与实践》，对这一问题都有不同层

面的涉及。此外，除了有几篇对国外仲裁司法监督

案例分析的文章，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以承认

与执行的篇名出现，不到 10 篇。
从以上我国 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问题实践和

理论状况的分析中，不禁产生三大疑问，为什么我国

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实践几乎空白? 为什么我国

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理论问题只集中在仲裁裁决的

承认与执行，而不研究仲裁地国司法监督权? 为什

么所有观点都强调制定和修改立法放松监管的标

准? 这就需要探析我国 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问题

实践和理论状况的原因。

2 我国 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问题实践和理

论状况的原因

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实践几乎空白，我国 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理论问题只集中在仲裁裁决的承认

与执行问题上，理论上几乎所有观点都强调制定和

修改立法放松监管的标准，研究认为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 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的独特性，CAS 仲裁的司

法监督具有不同于传统国际商事仲裁的三大特点。
2． 1 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的目标不同于传统国际

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

传统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的目标是公正，对

已经发生效力的仲裁裁决，如发现确有错误或违法，

在法院司法监督范围内对有关当事人可依据法定程

序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或申请不予

执行。即使是在对仲裁基本采取不干预做法的大陆

法系国家，也大多在仲裁法中规定，若裁决存在违反

公共政策问题，法院有司法审查权并可撤销。公正

性是仲裁的基本价值目标，法院对仲裁进行监督是

为了有效地防止仲裁员的过失，纠正仲裁活动中的

错误，弥补仲裁机制的不足，尽可能实现仲裁裁决公

正性。
而 CAS 仲裁司法监督的目标则不同于传统国

际商事仲裁所追求的公正，它的公正更为狭义，主要

是为了保障最基本的人权。一方面，诉权作为基本

人权无论如何是不能被剥夺的，所以任何约定或是

规定都不能阻止诉讼引起的司法审查，《国际体育

仲裁委员会与体育仲裁院章程与规则》规定仲裁的

终局性，但不能阻止当事人向瑞士法院申请撤销或

者是向承认与执行国申请拒绝承认与执行。另一方

面，CAS 上诉仲裁和特别分院仲裁主要处理的是参

赛资格纠纷、纪律处罚纠纷以及比赛结果纠纷，专业

性极强，而法院不是专业机构，所以他们愿意受理的

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上诉，并不涉及体育运动规范。
试想如果能够肆意对这些纠纷做出这种判断，体育

管理必将陷入混乱。所以对于 CAS 仲裁裁决的推

翻条件被严格限制，只能仅仅限于程序严重不公或

是严重违背公共政策这些涉及到违反基本人权事实

时 CAS 仲裁才受到司法干预，CAS 仲裁裁决才能被

否定。由于 CAS 仲裁的目标不同于传统国际商事

仲裁，这就导致在实践中，鲜有法院干预 CAS 仲裁

的案例出现。在北京奥运会上，为了避免法院干涉

CAS 仲裁裁决的可能，奥委会在与我国政府签订的

一系列合同中要求我国法院放弃对仲裁争议的管辖

权，不接受对 CAS 仲裁裁决不服的上诉。我国法院

对于 CAS 仲裁一直持有支持的态度，所以迄今我国

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问题实践中没有一件案例。
2． 2 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权的划分不同于传统国

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

根据传统仲裁理论，国籍的确定是国际商事仲

裁司法监督权划分的依据，根据仲裁的国籍，仲裁的

司法监督权可以分为仲裁地国的司法监督权和承认

与执行国的司法监督权，只有仲裁地国享有对仲裁

裁决的撤销权，其他国家只享有对仲裁裁决的拒绝

承认与执行权。
一般来说，如果仲裁是在仲裁机构所在地做出

的，那么仲裁的国籍国就是仲裁机构所在地国。这

里值得关注的是非仲裁机构所在地做出的仲裁裁决

的国籍问题，按照世界上多数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

规定，例如，根据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 1998 年仲裁

规则第 14 条( 1) 款、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 16
条( 1) 款、日内瓦商工会仲裁规则第 3 条的上述规

定，当事人和仲裁机构都可以就仲裁地点做出约定

或者决定。如果当事人约定的地点或者仲裁机构决

定的仲裁地点为该机构所在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则仲裁地点与该仲裁机构所在地就不一致。也就是

说传统国际商事仲裁，如果仲裁实际做出地与仲裁

机构所在地不一致，仲裁实际做出地国就是仲裁的

国籍国。
CAS 也允许在其他地方进行仲裁审理体育争

议，其在美国纽约和澳大利亚悉尼设有仲裁分院，而

且在每年奥运会上，在奥运举办国也设立特别仲裁

庭进行仲裁。关于这些仲裁地与仲裁机构所在地的

CAS 仲裁的国籍，根据《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与体

育仲裁院章程与规则》第 28 条，CAS 所在地及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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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庭所在地位于瑞士洛桑，以及《奥林匹克运动

会仲裁规则》第 7 条，特别分院和每一仲裁庭的所

在地在瑞士洛桑，仲裁受瑞士国际私法第 12 章支

配。可以看到，这些仲裁裁决的国籍国仍然是瑞士。
在 Raguz 案中澳大利亚法院也确认了瑞士作为 CAS
及其各分院和奥运特别分院所做的各项仲裁裁决的

仲裁地国的法律意义。
从而可以看出，对于传统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

监督，由于仲裁地的因个案而不同，所以仲裁裁决的

国籍是不确定的，能够行使仲裁撤销权的国家也是

不确定的，也就是说任何国家都有行使仲裁地司法

监督权的可能性。而对于 CAS 仲裁，其国籍是瑞

士，是非常确定的。所以对于 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

权的划分是固定的，而不像传统国际商事仲裁的司

法监督是动态的。对于中国来说，对 CAS 仲裁即使

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做出的裁决也属于外国裁决，所

以对我国 CAS 仲裁司法监督问题理论上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 CAS 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上。
关于 CAS 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法律依据

问题，学者们观点有所不同。对于 CAS 仲裁中有关

赛事主办、电视转播权销售、运动员转会等合同的履

行而产生的争议，有关运动员或教练员与俱乐部及

( 或) 代理人之间的雇佣合同或代理合同而产生的

争议以及有关民事责任问题而发生的争议都属于商

事性质的争议，无疑可依据《纽约公约》的规定得到

承认和执行。但对于有关体育管理和纪律处罚的争

议，包括参赛资格、比赛结果、禁赛或其他处罚等方

面的争议，是否可以依据《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尚

有争议。有些学者认为，这些仲裁裁决不具有商事

性，因此不能够依据《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而研

究国际体育法的大部分学者，比如黄世席、石现明，

则明确提出这些仲裁裁决是可以依据《纽约公约》
承认与执行。我们比较同意后者的观点。虽然《纽

约公约》考虑到某些严格区分商事交易和非商事交

易的大陆法系国家可能不会接受，公约允许缔约国

在加入公约时做出商事保留，但《纽约公约》的适用

范围实际是非常广泛的，公约没有对外国制裁裁决

之种类或性质做出任何限制性要求，同时公约也没

有对“商事”一词给出任何解释或指导性说明，而是

将此问题留给各缔约国依据其国内法的规定予以认

定。在公约的 56 个创始缔约国中，有 20 个国家做

出了商事保留，而另外 36 个国家没有做出商事保

留。在那些没有做出商事保留的成员国中，任何外

国体育仲裁裁决，不管其所涉争议性质如何，都可以

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得到承认和执行。此外，根

据 CAS 仲裁指南的规定，CAS 仲裁裁决和承认和执

行适用 1958 年缔结的《纽约公约》。
但值得关注的是，根据我国现有立法，依据《纽

约公约》承认和执行 CAS 仲裁裁决是存在很大困难

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向我国法院提出拒绝承认与

执行 CAS 仲裁裁决，严格依据我国现有法律，其请

求是可以被支持的。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出现这一情

况，我们无法考证是否有人试图提出过这样的申请，

但是法院对于 CAS 仲裁裁决的支持态度是众所周

知的，即使有人提出，也一定会以不予受理了结。实

践中或许可以这样处理，但是法理上的矛盾是客观

存在的，对一矛盾必须通过立法的修正去化解。所

以，对我国依据《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 CAS 仲裁裁

决的障碍的研究，可以提供完善我国体育仲裁司法

监督的思路。
2． 3 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的标准不同于传统国际

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

由于 CAS 仲裁的特殊性，使得对 CAS 仲裁的司

法监督标准远远宽松于国际商事仲裁。这主要是因

为 CAS 上诉仲裁和特别仲裁都是强制仲裁，由于体

育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目标与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

价值目标不同，后者更加强调纠纷解决的公正，在公

正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追求程序效率; 前者因体育

纠纷的时间性决定了仲裁程序的首要价值是效率，

在高效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正，使得体育纠

纷有强烈的时间性要求，再加上体育纠纷的专业性

和技术性的要求，使得这种强制仲裁是有其合理性

的，并在实践中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由于是强制性仲裁，加上体育运动的特殊性，参

加仲裁的当事人可能是未成年人，这可能会无法满

足国内法对仲裁协议当事人行为能力的要求。由于

是强制性仲裁，关于相关体育争议的可仲性范围可

能会同国内法中规定的可仲裁范围发生冲突。由于

是强制仲裁，还可能会引起违反国内法公共政策问

题。这些都使得对 CAS 仲裁的未成年人缔约能力、
可仲裁性、公共政策等司法监督标准远远宽松与传

统国际商事仲裁。所以，我国 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

问题理论研究中，所有观点都一致强调制定和修改

立法放松监管的标准。

3 我国 CAS 仲裁的司法监督问题实践和理

论状况的启示

因为 CAS 仲裁司法监督的独特性，在实践中没

有 CAS 仲裁裁决被推翻的案例，这使得对 CAS 仲裁

司法监督问题的研究遭受质疑，但对这一问题的研

究是有意义的，它主要是换一个角度为我国体育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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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司法监督的构建提供思路。原则上司法对体育仲

裁不应干涉，即对体育仲裁司法监督的主要含义应

是支持，但这一前提是必须建立完善的体育仲裁制

度，对于超出体育仲裁范围或是严重违反体育仲裁

程序的情形司法应该予以干预。具体来说，这主要

应该从两方面着手。
3． 1 制定体育仲裁法，完善体育仲裁制度

鉴于体育仲裁的特殊性，体育仲裁司法监督范

围应有特殊性，这有赖于体育仲裁法的制定和体育

仲裁制度的完善，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这里只是抛

砖引玉的谈四点在制定体育仲裁法时应特别注意的

方面，这四点也是从我国依据《纽约公约》承认与执

行 CAS 仲裁裁决的障碍中所得到的启示。
( 1) 关于当事人行为能力问题。这也是体育仲

裁所要涉及到的特殊问题，体育仲裁的当事人往往

可能是未成年人，这就不能像普通商事仲裁那样严

格要求仲裁当事人具有行为能力，这也是今后体育

仲裁立法所规定的特别之处。但同时，也提出了对

于未成年人的权益如何更好保护的问题，这是在体

育仲裁立法中应予以关注研究的。在仲裁法中，应

对这一问题做以例外规定，留给体育仲裁法规定的

空间。
( 2) 关于程序问题。为了迅速解决体育赛事争

议，可以仿照 CAS 的奥运特别仲裁在重大赛事上特

别仲裁庭，但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如果

在大型运动会上设立临时仲裁机构，那么应给予这

个临时仲裁庭多大的自由权呢? 给予像奥运仲裁庭

那样能够选择其所认为合适的一切程序的极大的自

由度吗? 这当然是不现实的，体育仲裁的程序性问

题要受制与中国仲裁程序法的约束，就像奥运仲裁

规则同时要受《瑞士国际私法典》第 12 章仲裁程序

的制约一样，因为中国的仲裁程序法没有瑞士国际

私法中的给予仲裁庭那样大的权力，比如规定仲裁

庭有强制执行权等等，所以在中国建立的体育临时

仲裁庭的权力也要受制约，权力不可能那样大; 第

二，在一些程序上问题的规定，奥运仲裁规则的特殊

规定哪些可以引入? 虽然有仲裁法的程序制约，但

由于赛事的急迫性所要求仲裁必须迅速及时这一共

性，使奥运仲裁中的一些规定是可以引入的。比如:

在仲裁时限上变通性的缩短; 如果争议对结果的要

求不那么急迫，可视案件情况将争议未决问题移交

体育仲裁院按照体育仲裁院常规程序处理; 仲裁程

序免费; 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将仲裁裁决结果

公开等等。
( 3) 关于可仲裁性，即仲裁范围的问题。因体

育法律关系具有特殊性，不仅有横向的体育竞争与

协作关系，而且还有纵向的体育管理关系。讨论的

热点是纵向体育关系的可仲性问题，近年来，在各国

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可仲裁事项逐渐扩大的

趋势。体育管理和体育纪律处罚争议的可仲裁性也

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所认可。例

如，美国《业余体育法》就已经明确承认体育管理和

体育纪律处罚争议的可仲裁性。该法规定，美国奥

委会应在其章程和附则中规定迅速公平地解决涉及

其成员以及有关运动员、教练员、训练员、管理人员、
经理或体育官员参加奥运会、泛美运动会、世界锦标

赛和该章程及附则规定的其他比赛而产生的争议;

这些当事人可以利用美国仲裁协会的商事仲裁规范

仲裁解决有关的参赛资格争议。而且，“在仲裁事

项扩大化的进程中，国家往往区分国际仲裁和国内

仲裁，首先承认某一事项的国际争议可以仲裁，通过

一定时间的实践后，再承认该事项的国内争议的可

仲裁性”，也就是说，一国即使不承认国内体育管理

和体育处罚争议的可仲裁性，也可能在立法或司法

实践中承认国际体育管理和体育处罚争议的可仲裁

性。所以我国体育仲裁应适应这一趋势，在现阶段，

除了承认国际体育管理和体育处罚争议的可仲裁

性，还可以借鉴 CAS 的奥运特别仲裁，赛事中的所

有体育争议都是可以提交仲裁，而不用考虑这些争

议是否与经济活动有关，因为运动员取得的比赛成

绩几乎都与经济利益紧密相联，在体育仲裁法中予

以明确规定，赛事上发生的所有争议都可以提交仲

裁，对于涉及裁判性争议和参赛资格争议采取不干

涉原则。
( 4) 关于公共政策的问题，主要是中国的体育

仲裁该不该采取强制仲裁。按照社会主义法制统一

的要求，我国的体育仲裁应服从《仲裁法》的自愿原

则，当然不能搞强制仲裁，纵向管理关系的达成，也

可以认为是一种意思自治，并没有改变原有地位的

平等性和为解决纠纷形成新的合意选择的可能性。
国际上只有一个体育仲裁院，国内也可以仿效设立

一个体育仲裁机构，平常的体育争议纠纷可以由当

事人选择仲裁体育仲裁庭仲裁还是普通仲裁庭仲

裁。但是，鉴于大型赛事纠纷解决的及时性、专业性

的要求，为了保证争议及时的解决，可以借鉴奥运仲

裁，在大型运动会上设立临时仲裁庭，专门处理赛事

上的体育争议。
3． 2 克服我国传统仲裁司法监督弊端

因为体育仲裁是传统仲裁的一种特别形式，所

以构建我国体育仲裁司法监督制度还必须完善我国

传统仲裁司法监督制度，这一工作需要在《仲裁法》
的修订中实现。在修订《仲裁法》时应克服我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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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仲裁司法监督弊端，实现以下三点:

( 1) “双重监督”单轨化。
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监督包括撤销仲裁裁决

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仲裁裁决做出后，当事人可

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在执行程序中还可以请求法院不予执行，法律同时

规定了由不同法院行使两种不同形式的监督权。
从仲裁法的立法结构来看，撤销和不予执行仲

裁裁决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具体表现在: 一是二者

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对生效的仲裁裁决进行监督，

使违反法律规定的仲裁裁决失去法律效力。二是撤

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律事由也基本一致。对

国内仲裁来说，将《仲裁法》第 58 条规定的人民法

院可以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与第 63 条规定的

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相

比较可以看出，这 2 条规定 1、2、3、6 项内容是完全

一致的，第 4、5 项虽然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含义

也基本一致。仲裁法第 70 条和第 71 条规定撤销和

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法律事由则完全一致。三

是撤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引起的后果也是一致

的，不论是撤销仲裁裁决还是不予执行仲裁裁决，都

使得仲裁裁决失去了法律效力。《仲裁法》第 9 条

第 2 款明确规定，“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或者

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就该纠纷可以根据双方重新达

成的仲裁协议中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所以这种“双重”监督体制，不利于仲裁事业的

发展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对法律资源的浪

费，影响了仲裁解决纠纷的快捷性，削弱了仲裁裁决

书的执行力，动摇了仲裁“一裁终局”的权威性。尽

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

法 ＞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7、26、27 做了相关补充规

定，比如仲裁法对败诉方中请撤销仲裁裁决被人民

法院驳回撤销申请后，不得再以同样理由再中请不

予执行，这写规定弥补了双重监督的一些缺陷，但最

终解决这一问题，应通过《仲裁法》的修订，坚持“相

同事项只能异议一次”的异议制度设立原则，将两

种司法监督方式合二为一，应删除内国仲裁裁决的

不予执行裁决的程序，将其有关功能归并到撤销程

序中去。
( 2) “双重审查”程序化。
我国现行《仲裁法》对于仲裁裁决的撤销理由

是规定在该法第 58 条和第 70 条之中的。从第 58
条规定来看，我国法院在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时审查

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既包括实体审查也包括程序

审查。我国《仲裁法》第 70 条规定的是涉外仲裁裁

决的撤销理由。对于涉外仲裁裁决的撤销，并未直

接规定具体的撤销理由，而是援引《民事诉讼法》第

260 条第 1 款的规定，从这一条规定看，我国法院对

“涉外”仲裁裁决一般只进行程序审查，而不审查裁

决的实体问题。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国内仲裁包

含了事实的认定问题，而涉外仲裁不能审查事实问

题。可见，我国《仲裁法》对于仲裁裁决撤销的监督

模式采取了“双轨制”的做法，即区分国内仲裁和涉

外仲裁的司法监督范围，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时，法院

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审查裁决的程序事项和实

体事项; 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时，法院不能审查裁决的

实体内容，只能审查裁决的程序事项。
仲裁以追求公正和效益为价值目标，而其特有

的效益性又是其不同于司法的最大优势，根据这一

价值目标确立的“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的仲裁

制度决定了法院不应对其进行实体监督，否则法院

就会变成仲裁的二审机构，案件的最终裁决权依然

掌握在法院手中。承认对仲裁裁决的是非曲直进行

复审，无异于使仲裁程序从属于法院程序，同仲裁程

序的终局性相抵触。仲裁特有的效益优势无从实

现，而法院所谓适度监督原则也有名无实。人民法

院对仲裁裁决实体方面的审查，使仲裁的一裁终局

变为一裁两审，致使仲裁制度失去应有的价值。此

外，加强法院对仲裁的支持与协助，弱化法院对仲裁

的司法干预功能，已成为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立法的

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所以应通过修改仲裁法，只对

仲裁裁决只进行程序审查。
( 3) “双重标准”科学化。
人民法院在监督仲裁裁决的过程中，对国内仲

裁机构裁决与涉外仲裁机构仲裁裁决采取 “双重

标准”，这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国内仲裁机构

与涉外仲裁机构仲裁，都是中国的仲裁机构，没必

要专设“涉外仲裁的特别规定”一专章。我们认为

应以国内仲裁和国际仲裁为区分采取双重标准才是

科学的。总体看，我国的 《仲裁法》对仲裁裁决

的国籍规定不明确，实践和理论中推定是仲裁机构

所在地标准，这一标准是不符合国际趋势的。此

外，我国的《仲裁法》只规定了在中国的仲裁机

构的仲裁，而没有规定国外仲裁机构在中国的仲

裁，以及国内仲裁机构在国外的仲裁。这都是非常

明显的漏洞。
所以，我国《仲裁法》应确定仲裁裁决国籍采用

仲裁地标准，对于仲裁地是我国的仲裁裁决行使

“撤销”的司法监督权，对于仲裁地不是我国的仲裁

裁决行使“承认与执行”的司法监督权，取消“涉外

仲裁的特别规定”，而专设国际仲裁一章，以国内仲

裁和国际仲裁为区分采取双重 ( 下转第 7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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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676 页) 标准，都采用程序监督，但是对国

内仲裁的程序监督应严格于国际仲裁，这样的“双

重标准”才是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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